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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88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9號9樓

承辦人：曾欣怡

電話：(02)2752-7286#121

傳真：(02)2771-8392

電子信箱：cynthia@tma.tw

受文者：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04000639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0006392A00_ATTCH1.pdf、0006392A00_ATTCH2.doc、0006392A00_ATTCH3

.doc)

主旨：轉知「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

，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4年12月14日以部授疾字第1040101

156號令修正發布施行，名稱並修正為「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檢送前揭辦法修正條文、

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04年12月14日部授疾字第1040101159號

函辦理(如附件)。

二、本函訊息刊登本會網站。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 2015/12/17
15:39:15

理事長 蘇 清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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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

號

聯絡人：陳婉伶

聯絡電話：23959825#3024

電子信箱：wlchen@cdc.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14日

發文字號：部授疾字第104010115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修正條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

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10401011590-1.doc、104

01011590-2.doc)

主旨：「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業

經本部於104年12月14日以部授疾字第1040101156號令修

正發布施行，名稱並修正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

療費用補助辦法」，茲檢送本辦法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

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十六條第五項辦理。

正本：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

、經濟部、交通部、科技部、勞動部、文化部、審計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防部軍醫局、中華民國醫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灣兒科醫學會、台灣醫院協會、中華牙醫學會、台灣醫學會、中華民國醫藥

衛生記者聯誼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中華醫學會、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直轄市及

各縣市衛生局

副本：本部主任秘書室、本部綜合規劃司、本部社會保險司、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本部保護服務司、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本部醫事司、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本部中醫藥司、本部會計處、本部秘書處、本部法規會、本部國際合作組、本

部公共關係室、本部國會聯絡組、本部全民健康保險會、本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

審議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利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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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愛滋及結核病組、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2015/12/14
10: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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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修正
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

益保障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感染者確診

開始服藥，應自感染者確診後，醫師首次開立抗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藥品處方之日起算。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經醫事人員通報主管機關感染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有戶籍國民。 

二、本條例一百零四年二月六日修正生效前，經中

央主管機關申覆核准在案之下列三類人員： 

(一)受我國籍配偶感染之外籍（含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配偶。 

(二)於我國醫療過程中感染之外籍（含大陸

地區、香港、澳門）配偶。 

(三)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之我國無戶籍國

民。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感染治療及定期檢查、檢驗必要者。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條補助對象，應

核發全國醫療服務卡（以下稱服務卡）；其類別及效

期如下： 

一、證明卡：符合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一目、

第二目者，永久有效。 

二、臨時卡： 

(一)符合前條第二款第三目者：有效期限至

申請時所持臺灣地區居留證之居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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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二)符合前條第三款規定者：有效期間為三

個月。但有特殊需要時，於期間屆滿前，

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延長

之。 

第五條  感染者至指定醫事機構檢驗或就醫時，應繳驗下

列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效期內之居留證或其他足以證

明身分之文件。 

二、服務卡。 

   指定醫事機構查核前項資格文件，認有逾期或不

符本辦法規定者，應不予受理。 

    指定醫事機構應於感染者檢驗或就醫後，檢具感

染者之檢驗、檢查報告及相關資料，依本條例第十六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費

用。 

第六條  指定醫事機構得申請費用補助之項目如下： 

一、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門診及住院診察費等治療

相關之醫療費用。 

二、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藥品費。 

三、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藥品之藥事服務費。 

四、病毒負荷量檢驗與感染性淋巴球檢驗之檢驗

費。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費用補助項目之支付基準如下： 

一、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支付品項及價格。 

二、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 

三、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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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之抗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之處方，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指定醫事機構申請第一項之費用時，應提報受檢

者或感染者之檢驗、檢查報告及相關資料。 

第七條   依本辦法補助之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及藥

物，其處方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五條第三項補助之支付基準如下：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 

二、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支付品項及價格。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下列費用，不予補助： 

一、掛號費、膳食費、證件費、病房差價及其他

非屬治療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醫療費用。 

二、不依第六條第三項或前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所為之處方。 

    因醫療過程而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血友病

病人，不受前項第一款規定之限制。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辦理費用之申報、審核及補助。 

    指定醫事機構申請補助程序，準用全民健康保險

相關規定。 

第十條   補助對象未遵循醫囑用藥或醫療處置，或有浪費

醫療資源情形者，主管機關得依其情節輕重為下列處

置：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輔導感染者至特定

之指定醫事機構就醫。 

二、中央主管機關暫停補助；其暫停期間不中斷

確診開始服藥二年期間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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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對象之資格與第三條規定不符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撤銷其補助，並註銷第四條

之服務卡。 

第十一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中央主管機關按年度編

列預算支應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除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二月四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第六條

條文自一百零六年二月四日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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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
修正總說明 
    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自九十七年

六月十六日發布施行，其後歷經二度修正。一百零四年二月四日總統令

修正公布「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以下稱

本條例），基於國際趨勢已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視為慢性病，並使其

與其他慢性疾病之醫療趨於一致，於「愛滋分類照顧，醫療防疫合作」

之政策下，修正感染者醫療費用支應原則，於防疫為重的「醫療轉銜期」

由公務預算補助，維持為重的「治療維持期」則回歸全民健康保險給付，

爰修正「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名稱並修正

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本條例修正，有關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之篩檢及預防工

作，與感染者之治療及其費用補助等事項，已分列於本條例第六條

及第十六條規定，爰修正本辦法名稱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

治療費用補助辦法」。（修正法規名稱） 

二、 修正本辦法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 增訂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感染者確診開始服藥之起算

時點。（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 修正本辦法補助對象，並配合修正全國醫療服務卡發卡對象。（修

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 

五、 修正指定醫事機構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費用相關規定。（修正

條文第五條至第九條） 

六、 修正補助對象如有未遵醫囑或浪費醫療資源等情事之處置方式。

（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 修正本辦法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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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說明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

治療費用補助辦法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

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 

依據一百零四年二月四日

修正公布之「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

益保障條例」（以下稱本條

例）第六條規定醫事機構應

辦理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

染之篩檢及預防工作，至於

感染者之治療及其費用補

助等規定則移列至第十六

條，爰修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以

下稱本條例）第十六條第

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以

下稱本條例）第六條第二

項及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配合本條例將第六條有關

感染者之治療及其費用補

助等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爰修正本辦法授

權依據。 

第二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感

染者確診開始服藥，應自

感染者確診後，醫師首次

開立抗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藥品處方之日起算。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條例第十六條第

三項及第四項感染者

確診開始服藥之起算

時點。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

為經醫事人員通報主管

機關感染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且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者： 

一、有戶籍國民。 

二、本條例一百零四年二

第二條 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檢驗、預防或治療費用

之給付對象如下： 

一、經證實為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感染者（以下

稱感染者），並由醫事

人員依規定通報主管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款由現行條文第一

款第一目移列。 

三、第二款係因應本條例刪

除第十八條及第十九

條非本國籍人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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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六 日 修 正 生 效

前，經中央主管機關

申覆核准在案之下

列三類人員： 

(一)受我國籍配偶

感 染 之外 籍

（ 含 大陸 地

區、香港、澳

門）配偶。 

(二)於我國醫療過

程中感染之外

籍（含大陸地

區、香港、澳

門）配偶。 

(三)在臺灣地區合

法居留之我國

無戶籍國民。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有接受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感染治療

及定期檢查、檢驗必

要者。 

   
 

機關，且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者： 

(一)有戶籍國民。 

(二)受本國籍配偶

感染之外籍（含

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配偶，經

申覆核准者。 

(三)於本國醫療過

程中感染之外

籍（含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

配偶，經申覆核

准者。 

(四)在臺灣地區合

法居留之我國

無戶籍國民（以

下稱無戶籍國

民）。 

(五)有戶籍國民之

外籍（含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

配偶於臺灣地

區合法居留且

懷孕者。 

二、本條例第十五條所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

預算支應接受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檢查者。 

三、接受預防母子垂直感

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檢查及必要措施之懷

孕婦女。 

四、因執行業務意外暴露

缺乏病毒感染者之入

境及停留、居留限制，

以及第二十條受本國

籍配偶傳染或於本國

醫療過程中感染及在

臺灣地區合法居留之

我國無戶籍國民（以下

稱無戶籍國民）有二親

等內之親屬於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者之申覆

機制，爰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款第二目至第五

目規定補助對象，並作

款(目)次變更，說明如

下： 
(一) 因國家財政困難，

愛滋醫療資源有

限，本次修正以補

助我國有戶籍國民

為主要對象，故現

行條文第一款第一

目移列至第一款。 

(二) 鑑於感染者如規律

接受治療，並從事

安全性行為，傳染

力將大幅降低，且

從事危險性行為後

其配偶亦可自費取

得暴露後預防性投

藥，爰不補助受本

國籍配偶感染之外

籍（含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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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源者，經指定醫

事機構醫師診斷有接

受預防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感染之檢驗及治

療者。 

五、出生月齡在十八個月

以下之嬰幼兒疑似感

染者，經指定醫事機

構醫師診斷有接受預

防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之檢驗及治療

者。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有接受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相關之檢驗、

預防或治療必要者。 

 

惟於本條例修正公

布生效日前已申覆

核准者，不在此

限。 
(三) 因申覆機制取消及

資源有限，故於本

國醫療過程中感染

之外籍（含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

配偶，以及在臺灣

地區合法居留之我

國無戶籍國民，不

予以補助，惟於本

條例修正生效日前

已申覆核准者，不

在此限。 

(四) 有戶籍國民之外籍

（含大陸地區、香

港、澳門）配偶於

臺灣地區合法居留

且懷孕者不予補

助，另為達世界衛

生組織推動零母子

垂直感染之目標，

未來以預防母子垂

直感染之原則處

理，依據本條例第

六條規定辦理之，

爰予刪除。 
四、現行條文第二款至第五

款以「檢驗預防」為目

的之補助對象，另依本

條例第六條規定辦理



 5

之，爰予以刪除。 

五、第三款由現行條文第六

款移列，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對於前條補助對

象，應核發全國醫療服務

卡（以下稱服務卡）；其

類別及效期如下： 

一、 證明卡：符合前條

第一款及第二款第

一目、第二目者，

永久有效。 

二、 臨時卡： 

(一)符合前條第二

款第三目者：有

效期限至申請

時所持臺灣地

區居留證之居

留期限止。 

(二)符合前條第三

款規定者：有效

期 間 為 三 個

月。但有特殊需

要時，於期間屆

滿前，得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延長

之。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之給

付對象，主管機關應核發

全國醫療服務卡（以下稱

服務卡）；前條第六款之

給付對象，主管機關亦得

核發之。 

  前項服務卡分為證

明卡與臨時卡二種，其發

卡對象、有效期限如下： 

一、 證明卡：符合前條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三目規定者，有效

期限至感染者死亡

為止。 

二、 臨時卡： 

(一)符合前條第一

款第四目規定

者，有效期限至

申請時所持臺

灣地區居留證

之居留期限為

止。 

(二)符合前條第一

款第五目規定

者，有效期限至

申請當次懷孕

過程結束為止。 

(三)符合前條第六

款規定者，有效

期限以三個月

一、條次變更，酌作文字修

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修

正補助對象，爰刪除現

行條文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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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若有特

殊需要，得於期

限屆滿前，向主

管機關申請延

長之。 

第五條 感染者至指定醫

事機構檢驗或就醫時，應

繳驗下列文件： 

一、 國民身分證、效期

內之居留證或其他

足以證明身分之文

件。 

二、 服務卡。 

     指定醫事機構查核

前項資格文件，認有逾期

或不符本辦法規定者，應

不予受理。 

      指定醫事機構應於

感染者檢驗或就醫後，檢

具感染者之檢驗、檢查報

告及相關資料，依本條例

第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補助費用。 

第四條 感染者至指定醫

事機構檢驗或就醫時，應

繳驗下列文件： 

一、 國民身分證、有效

期限內之居留證或

其他足以證明身分

之文件。 

二、 服務卡。 

 指定醫事機構查核

前項資格文件，認有逾期

或不符本辦法規定者，應

不予受理。 

一、條次變更。 

二、將現行條文第五條第四

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三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 指定醫事機構得

申請費用補助之項目如

下： 

一、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門診及住院診察費

等治療相關之醫療

費用。 

二、 抗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之藥品費。 

三、 抗人類免疫缺乏病

第五條 指定醫事機構得

申請費用給付之項目如

下： 

一、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門診及住院診察費

等治療相關之醫療

費用。 

二、 抗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之藥品費。 

三、 抗人類免疫缺乏病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本條例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一百零六

年二月四日前，指定醫

事機構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費用補助之項

目及支付基準。 
三、修正第二項費用補助

項目支付基準之名詞

與全民健康保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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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藥品之藥事服務

費。 

四、 病毒負荷量檢驗與

感染性淋巴球檢驗

之檢驗費。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費用補助項目

之支付基準如下： 

一、 依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之支付品項及價

格。 

二、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服務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 

三、 依全民健康保險藥

物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四款規定之抗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之處方，依中央

主管機關之規定。 

指定醫事機構申請

第一項之費用時，應提報

受檢者或感染者之檢

驗、檢查報告及相關資

料。 

毒藥品之藥事服務

費。 

四、 病毒負荷量檢驗與

感染性淋巴球檢驗

之檢驗費。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費用給付項目

之給付基準如下： 

一、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支付 品項 及價

格。 

二、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支付標準。 

三、 全民健康保險收載

之藥品、特殊材料

之品項及價格。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之藥品，其使用規範依中

央主管機關之規範。 

      指定醫事機構申請

第一項之費用時，應提報

受檢者或感染者之檢

驗、檢查報告及相關資

料。 

一致。 

四、第三項規定指定醫事機

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之規定使用抗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藥品及檢

驗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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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依本辦法補助之

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

驗及藥物，其處方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五條第三項補助

之支付基準如下：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 

二、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 

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支付品項及價格。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本條例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一百零六

年二月四日後，指定醫

事機構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費用補助之支

付基準。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

下列費用，不予補助： 

一、 掛號費、膳食費、

證件費、病房差價

及其他非屬治療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之

醫療費用。 

二、 不依第六條第三項

或前條第一項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所為

之處方。 

       因醫療過程而感染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血

友病病人，不受前項第一

款規定之限制。 

第六條  下列費用給付項

目，不予給付。但因醫療

過程而感染之血友病患

者，不在此限： 

一、 掛號費、膳食費、

證件費、病房差價

及其他非屬治療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之

醫療費用。 

二、 不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所訂之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檢驗及治

療指引者。 

一、條次變更，酌作文字修

正。 

二、將現行條文序文後段移

列至修正 條文第二

項，明定因醫療過程而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之血友病病人為本

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

第五款之補助對象，爰

不受本條規定之限制。 



 9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委任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辦理費用之申

報、審核及補助。 

指定醫事機構申請

補助程序，準用全民健

康保險相關規定。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委任中央健康保險局辦

理本辦法所定費用之申

報、審核及給付。指定醫

事機構申報流程準用全

民健康保險相關規定。 

一、條次變更，酌作文字修

正。 

二、將現行條文分列二項以

資明確。 

 第八條 符合第二條第四

款規定者，其服務機關

（構）得於事件發生後六

個月內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三款之費用。 

前項申請，應檢附下列

文件： 

一、 醫療費 用收 據正

本。 

二、 費用明細。 

三、 病歷摘要。 

四、 事發過 程描 述紀

錄。 

五、 扎傷報告單及針扎

血液追蹤紀錄。 

  符合第二條第四款

規定之照顧服務員，除檢

附前項文件外，依其是否

服務於機關（構），分別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服務於機關（構）

者：檢附照顧服務

員訓練 結業 證明

書、照顧服務員職

類技術士證或相關

科系畢 業證 書影

一、本條刪除。 

二、現行條文之適用對象為

「因執行業務意外暴

露感染源者」，屬於本

條例第六條預防檢驗

之範圍，故於本辦法刪

除該對象申請補助費

用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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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二、 非服務於機關（構）

者：限以雇主為申

請人；並檢附照顧

服務員資格證明文

件（照顧服務員訓

練結業證明書、照

顧服務員職類技術

士證或相關科系畢

業證書影本）、聘僱

合約書影本、雇主

身分證明之雙證件

影本、照顧服務員

個人之郵局或金融

機構帳 戶封 面影

本。 

第十條 補助對象未遵循

醫囑用藥或醫療處置，或

有浪費醫療資源情形

者，主管機關得依其情節

輕重為下列處置：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輔導感染者至

特定之指定醫事機

構就醫。 

二、中央主管機關暫停補

助；其暫停期間不中

斷確診開始服藥二

年期間之計算。 

     補助對象之資格與

第三條規定不符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

止、撤銷其補助，並註銷

第四條之服務卡。 

第九條 本辦法之給付對

象有下列情形者，經主管

機關查核屬實，應予適當

之處置： 

一、 經指定醫事機構或

主管機關發現未遵

循醫囑用藥或醫療

處置者。 

二、 經查核健保局就醫

資料有重複就醫或

浪費醫療資源情形

者。 

  前項適當處置，得由

主管機關依其情節輕

重，分別為下列處置： 

一、輔導感染者至特定之

指定醫事機構就醫。 

二、不予給付前項人類免

一、條次變更，酌作文字修

正。 

二、整併現行條文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規定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 

三、增訂第一項第二款，補

助對象受暫停補助費

用之處置時，其暫停期

間不中斷確診開始服

藥二年期間之計算。 

四、增訂第二項規定廢止補

助及註銷服務卡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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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缺乏病毒相關之

檢驗、預防及治療費

用。 

三、暫行拒絕給付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相關之

檢驗、預防及治療費

用。 

第十一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

源，由中央主管機關按年

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十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

源，由中央主管機關按年

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條次變更。 

第十二條 本辦法除第二

條及第七條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四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第六條條文自一百零

六年二月四日失其效力。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行。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本條例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另定第二條及

第七條施行日期，第六

條於同日失其效力。 

 


